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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邀请函

根据工作需要，拟对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2024年实验室扩项评审辅助工作项目（项目编号：[NDHJJCZXZ]2024001 ）进行采购，现欢迎有意向的单位或公司参加报价。

1、项目编号：[NDHJJCZXZ]2024001

2、采购项目内容：详见 “第三部分  采购项目及要求”

3、采购单位：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

采购单位联系人：吕赛英，联系电话：15059368783
4、报价文件递交地点及截止时间：报价文件应于2024年3月11日17：30（北京时间）之前密封邮寄或送到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闽东东路1号宁德市生态环境局13楼，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报价文件将被拒绝。

5、开标时间：[2024年3月12日10: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闽东东路1号宁德市生态环境局13楼

项 目 一览 表

	合同包
	项目名称
	数量
	主要技术规格

	  1
	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实验室扩项评审辅助工作项目
	1
	详见第三部分“采购项目及要求”


注：

1、以上项目内容及具体要求详见第三部分“采购项目及要求”。

2、报价人按合同包报价，对合同包内容报价时必须完整。评审与成交以合同包为单位。

3、报价人应以包括项目所涉及的所有费用进行报价。

4、成交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理由进行分包或转包，如有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中止合同，且成交人须赔偿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损失。

5、报价人只能提供一份报价方案，若出现多份报价方案的，则取消该报价人的报价资格。

6、采购单位不负责向落标的报价人解释落标原因，不退还未中标文件。

7、采购单位不承担报价人在准备文件和递交文件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成本和费用。

                      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  

                      2024年3月4日  

第二部分  报价须知

	项号
	条款号 
	          编   列   内    容

	1
	1.1
	项目名称：实验室扩项评审辅助工作项目

项目编号： [NDHJJCZXZ]2024001

采购人：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

	2
	2.1
	资格审查材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3)被授权人（或法定代表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4)拟派出的本项目负责人及参与人员至少有2人须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内审员资格(内审员证在有效期内)，提供证书复印件、与该单位的聘用协议，以上提供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具有福建省内同类项目相关业绩，须提供相关业绩证明材料;

(6)提供近六个月任一个月依法纳税证明材料;
(7)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在“信用

中国”无任何处罚记录、无行贿犯罪记录等作出书面承诺（原件）。

注：以上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公章

	3
	3.1
	报价文件递交地址：宁德市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闽东东路1号宁德市生态环境局13楼。

接收人：雷廷波

报价截止时间：2024年3月11日17:30（北京时间）

	
	3.2
	1.项目预算价：（超过预算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

	4
	4.1
	报价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报价文件用A4幅面纸张打印装订，应编制封面、目录、页码，装订成册，并加盖骑缝章。正本与副本如有不一致，则以正本为准。

	５
	5.1
	评估原则及方法：最低价中标法（如报价相同，提供资质认定咨询服务相关业绩份数多的供应商为中标人)

	6
	6.1
	1.报价人必须对其报价文件中提供各种资料、说明的真实性负责。在评选过程中，如有发现报价人有为谋取中选而提供虚假资料欺骗采购人和评委的行为，将取消其中选资格，并按相关规定处罚。

2.中选后，采购人有可能对成交人报价文件中的承诺内容和证明材料进行核查，成交人应无条件配合采购人的核查工作，不得托词拒绝核查或隐瞒真实情况。若发现成交人虚假响应，则予以无效报价处理，并按相关规定处罚。

3.若在签订合同时，发现成交人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选等违法违规行为，将取消其成交人资格，并按相关规定处罚；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还必须进行赔偿并负相关责任。

	
	6.2
	开标、评标程序：

由我站组织评标工作，站支部纪检委员全程监督，开启《报价文件》，具备资格的供应商有3家及以上参与且资格审查通过时，可以组织评审。按照最低价中标法开展评标，确定中标方。资格条件符合且报价最低者中标。若参加本项目的投 标人不满三家的，进行重新招标。


第三部分  采购项目及要求

3.1项目名称及数量

	合同包
	项目名称
	数量

	1
	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实验室扩项评审辅助工作
	1


3.2采购内容及要求

3.2.1服务要求依据

1.《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 214-2017）； 

2.《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国市监检测［2018］245号）；

3.本站体系文件及相关标准／规范／规程等相关要求。

4.拟扩项项目见附件。

3.2.2采购内容
1.实验室情况评估，制定辅导计划，推进项目。

2.核查实验室扩项评审需要的资源，并提出合理建议。

3.方法验证培训，指导方法验证的开展（依据《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HJ 168-2020）。

4.制定完整、切实可行的审核方案，邀请有资质的技术审查专家进行一次内审及指导管理评审工作，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
5.协助我站对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进行修订。

6.分析仪器条件的摸索与使用心得交流，协助完成相应的分析数据。

7.协助完成扩项项目的方法验证报告与典型报告。

8.协助完成设备档案整理。

9.检查申请材料的准备情况，协助完善并申报。

10.现场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辅助完成现场考核实验。

11.针对现场评审提出的不符合工作，提出整改建议。

12.协助完成整改报告并取得证书。

3.2.3验收标准

要求新扩的44项资质全部进行能力验证及方法验证辅导。若因采购人的仪器设备、物资耗材、人员能力及现场环境条件等其他客观因素无法满足扩项需求，则不属于投标人的责任范围。具体验收标准如下：

3.1总项目扩项通过率不低于95%，支付合同总额100%。

3.2总项目扩项通过率90%-95%，支付合同总额90%。

3.3总项目扩项通过率低于90%，支付合同总额50%。

3.3服务成果

中标方应在实验室扩项评审全过程提供辅助支持直至采购人取得证书;提供《审查计划》、专家组意见、体系文件修订意见等成果报告。

3.4付款方式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50
	合同签订并收到正式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

	2
	30
	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申请资质认定现场评审并得到初步结果且收到正式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

	3
	20
	取得证书并收到正式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20%。


注：第2、3期的支付金额，根据总项目扩项通过率进行相应调整。
3.5违约责任

3.5.1 中标人违约责任：中标人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合同条款，经采购人催促后拒不改正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且中标人应按合同总额的30%支付违约金。

3.5.2采购人违约责任：如果采购人无正当理由迟延履行付款义务时，在延付期内应按国家规定的同期同类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算中标人的利息损失并给予赔偿，但是因中标人过错导致采购人迟延付款或拒绝付款的除外。

3.5.3 未经双方协商一致，任何一方单方面终止合同的，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额的30%费用作为违约金。
3.5.4 因不可抗力造成违约的，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洪水、火灾及政府行为、法律规定或其适用的变化或其他任何无法预见、避免或控制的事件。
第四部分  评定方式

　　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法进行评定，即投标人在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前提下，最低报价的投标人为中标供应商。如报价相同，提供资质认定咨询服务相关业绩份数多的供应商为中标人。
第五部分  报价文件

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2024年实验室扩项评审辅助工作采购项目

报

价

文

件

投  标  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投标人代表：            (签字)           

日      期：             
1.报价函

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

我司在收到贵单位发出的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2024年实验室扩项评审辅助工作采购项目文件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愿以人民币          （大写）报价投标。

投  标  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投标人代表：            (签字)           

日      期：             
2.法人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

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

现附上由                     (签发机关名称)签发的我方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签发机关名称)签发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该证照业经年检，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真实有效。

(注：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需由副本原件复印包括能说明经年检合格的内容，由企业加盖公章并注明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投  标  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投标人代表：            (签字)           

日      期：                

3.法定代表人证明（原件）
姓名      （性别     、年龄     ）在我公司（单位）任      职务，是我公司（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投  标  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日      期：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本人是            ，本人以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授权（职务：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及本公司参加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2024年实验室扩项评审辅助工作采购项目（项目编号：[NDHJJCZXZ]2024001）的招标活动，进行投标、谈判、签署与该项目有关的合同及相关法律性文件和全权处理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务，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及本公司承担。

投  标  人：            （全称并加盖公章）  

投标人代表：            (签字)           

日      期：                

1、 若被授权人为两人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的，应特别说明是被授权人集体行为有效还是任何一个被授权人的单独行为即可代表授权人的行为。

6.被授权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7.纳税证明材料（复印件）

提供近六个月任一个月依法纳税证明材料
8.无重大违法记录书面承诺（原件）
在“信用中国”无任何处罚记录、无行贿记录等

附件：福建省宁德环境监测中心站2024年扩项清单
	序号
	分析项目
	方法
	类别

	1
	 游离氯和总氯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二乙基-1,4-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586-2010附录A
	水和废水

	2
	流量
	流速仪法 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92-2002  第7条
	水和废水

	3
	流量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GB 50179-2015 附录B 流速仪法
	水和废水

	4
	银
	HJ 700-201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水和废水

	5
	银
	水质 银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 11907-1989
	水和废水

	6
	甲萘威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农药指标（GB/T 5750.9-2023）（能检：13.1  高压液相色谱法-紫外检测器）
	水和废水

	7
	游离余氯（活性氯）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消毒剂指标 （GB/T 5750.11-2023）2023）（能检：4.1  N,N-二乙基对苯二胺（DPD）分光光度法）
	水和废水

	8
	微囊藻毒素-LR
	水中微囊藻毒素的测定 GB/T 20466-2006
	水和废水

	9
	水合肼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有机物指标（GB/T 5750.8-2023）（能检：42.1  对二甲氨基苯甲醛分光光度法）
	水和废水

	10
	丁基黄原酸
	水质 丁基黄原酸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756-2015
	水和废水

	11
	联苯胺
	水质 联苯胺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1017-2019
	水和废水

	12
	三氯乙醛
	水质 三氯乙醛的测定 吡唑啉酮分光光度法 

HJ/T 50-1999
	水和废水

	13
	对硫磷
	水质 28 种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1189-2021
	水和废水

	14
	甲基对硫磷
	水质 28 种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1189-2021
	水和废水

	15
	马拉硫磷
	水质 28 种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1189-2021
	水和废水

	16
	乐果
	水质 28 种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1189-2021
	水和废水

	17
	敌敌畏
	水质 28 种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1189-2021
	水和废水

	18
	敌百虫
	水质 28 种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1189-2021
	水和废水

	19
	内吸磷
	水质 28 种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1189-2021
	水和废水

	20
	多氯联苯
	水质 多氯联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715-2014
	水和废水

	21
	2,4,6-三氯苯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744-2015
	水和废水

	22
	五氯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 HJ744-2015
	水和废水

	23
	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水质 邻苯二甲酸二甲（二丁、二辛）酯的测定 液相色谱法 HJ/T 72-2001
	水和废水

	24
	2,4-二氯苯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HJ 676-2013
	水和废水

	25
	2,4,6-三氯苯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HJ 676-2013
	水和废水

	26
	五氯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HJ 676-2013
	水和废水

	27
	苯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HJ 676-2013
	水和废水

	28
	间甲酚
	水质 酚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液萃取/气相色谱法

 HJ 676-2013
	水和废水

	29
	阿特拉津
	水质 阿特拉津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HJ 587-2010
	水和废水

	30
	六价铬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7467-1987
	海水

	31
	总磷
	流动分析法HY/T 147.1-2013(13)
	海水

	32
	总磷
	过硫酸钾氧化法GB/T 12763.4 
	海水

	33
	总氮
	流动分析法HY/T 147.1-2013(12)
	海水

	34
	总氮
	过硫酸钾氧化法GB/T 12763.4 
	海水

	35
	六价铬
	HJ 1082-2019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土壤

	36
	锰
	土壤和沉积物 19钟金属元素总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1315-2023
	土壤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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